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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有關若干票據之同意徵求到期日之延長

茲提述本公司發表的日期為 2025年 2月 2日之公告（「該公告」）及日期為 2025年 1
月 28 日的關於票據的同意徵求之同意徵求備忘錄。除非另有所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

該公告及同意徵求備忘錄中所界定該等詞彙的涵義相同。 

持續進行的有關同意徵求的討論

本公司十分重視與票據持有人的關係，並始終致力於保障票據持有人的權益及利益。

本公司正在積極與票據持有人商討，并在收集與考慮票據持有人對同意徵求的反饋。

本公司與票據持有人的討論仍在持續進行中。

到期日延長

根據同意徵求備忘錄中的“同意徵求概覽 – 修訂及終止”章節，本公司保留延長到期日、

終止同意徵求或以其他方式修改同意徵求條款的權利。為了提供充足的時間供本公司

討論建議修訂、建議豁免及本公司與票據持有人均能接受的條款，以及供票據持有人

提交其對於同意徵求的同意，本公司謹此宣布根據同意徵求備忘錄的條款已將同意徵

求的到期日由倫敦時間 2025年 2月 25日下午 4 時正（「原到期日」）修改爲倫敦時

間 2025 年 3 月 21 日下午 4 時正（「到期日」，並取代同意徵求備忘錄中的原到期

日），此修改即時生效。

以下總結了有關同意徵求之經修訂預期時間表，以取代早前在同意徵求備忘錄中載明

的原本的同意徵求時間表。

日期及時間 事件

2025 年 1 月 28 日 啓動日

同意徵求的開啓及公告。

發表通知和同意徵求備忘錄，並提交至

結算系統以向直接參與者傳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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倫敦時間 2025 年 3 月 21 日下午 4 時正，

除非獲本公司延長（「到期日」）

到期日

製表代理接收票據持有人有效電子投票

指示的截止時間。

到期日後在合理可行的範圍内儘快且無

論如何不晚於到期日後的十個工作日内

結果公告

向 Euroclear 及 Clearstream 提交同意徵求

結果的公告以發放給相關票據持有人。

到期日後在合理可行的範圍内儘快

（「生效日」）

生效日

補充文件的簽署和交付，前提是在生效

日或生效日之前本公司已向製表代理支

付同意費，以便其在同意付款日發放給

同意的票據持有人（將由本公司或擔保

人的授權簽署人簽署的證書之形式通知

財務代理）。

到期日後在合理可行的範圍内儘快且在

生效日或生效日之前，向製表代理支付

同意費以分發給同意的票據持有人

（「同意付款日」）

支付同意費

前提是已滿足所有同意付款條件並且建

議豁免已生效，此日期為向製表代理支

付同意費以發放給在到期日之前有效提

交贊成特別決議案的電子投票指示且未

隨後撤回的同意的票據持有人的日期。

任何托管人、中介機構或清算系統設定的期限可能早於以上提及的期限。

由於無法保證將會取得必要同意，故票據持有人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

請審慎行事。

董事會將持續評估本公司之債務情況及流動資金狀況，確保本集團能夠持續營運並根

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巿規則於適當時候作出披露。

承董事會命

綠景（中國）地產投資有限公司

主席
黃敬舒

香港，二零二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黃敬舒女士（主席兼行政總裁）、葉興安先生、 黃浩源先
生及李俞霏小姐；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陳觀發先生及焦捷女士。


